
第 1 页 

证券代码：60034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阳泉煤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18-008 

阳泉煤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调整2018年第二季度原料煤收购价格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2017年11月3日，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与阳泉煤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签订<原煤收购协议（续签稿）>的议案》。

根据《原煤收购协议》第5.2款规定，公司和控股股东阳泉煤业（集团）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阳煤集团”）聘请山西省价格事务所提出该季度阳泉

及周边地区的原煤销售价格调查报告和认证结论，双方以价格事务所提供的

价格为依据，结合托管矿井原煤生产成本等情况，对本季度原煤收购价格进

行调整和确定。 

经公司研究同意，2018年第二季度公司及下属公司收购阳煤集团及其下

属公司生产的原料煤价格确定如下： 

1.根据山西省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认证结论书（晋价认证【2018】12号），

2018年二季度，公司收购阳煤集团三矿原料煤价格确定为395元/吨（不含洗

耗），较2018年第一季度的收购价格380元/吨上涨15元/吨，变动幅度为3.95%；

公司收购阳煤集团五矿原料煤价格确定为370元/吨（不含洗耗），较2018年

第一季度的收购价格380元/吨下降10元/吨，变动幅度为-2.63%。 

2.根据山西省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认证结论书（晋价认证【2018】13号），

2018年二季度，公司下属阳煤股份和顺长沟洗选煤有限公司收购阳煤集团下

属阳泉煤业集团长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原料煤价格确定为450元/吨（不含洗

耗），较2018年第一季度的收购价格420元/吨上涨30元/吨，变动幅度为7.14%。 

根据《原煤收购协议》第5.3款规定，由于以上价格的变动幅度低于20%，

所以本次价格认定和调整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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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查文件： 

1.山西省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（晋价认证【2018】12号）《关于对阳泉

煤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、阳泉煤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原料煤价

格的认证结论书》； 

2.山西省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（晋价认证【2018】13号）《关于对阳煤

股份和顺长沟洗选煤有限公司、阳泉煤业集团长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原

料煤价格的认证结论书》。 

阳泉煤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年4月20日 


